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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宜蘭縣環境教育志願服務隊招募徵選簡章

壹、 目的

為鼓勵宜蘭縣民眾加入環境教育志願服務隊，透過環境教育課程培訓，

加強其環境教育知識及技能，以提升服勤效能，宣導環境保護政策及經驗

分享，協助加強環境教育之推動，爰訂定本甄選作業。

貳、 主辦單位

一、指導單位：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二、主辦單位：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三、承辦單位：亞太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參、 招募對象及資格

招募對環境教育推廣服務工作有意願之民眾，培訓成為環境教育志願

服務者（以下簡稱環教志工）。說明如下：

一、凡年滿 15 歲、未滿 75 歲且身心健康、具服務熱忱且言談清晰、善於

表達、志願參與環境教育宣導及推廣之民眾均可報名參加甄選。

二、設籍、居住於本縣之縣民或企業所在地位於本縣之企業員工等（提供相

關證明文件影本即可）。

三、能全程參加本計畫辦理環境教育志願服務隊培訓課程，完成志工特殊訓

練課程 9小時（訓練期間均不得缺課），並須於報名時提供已完成志工基

礎訓練課程之證明文件（如志願服務冊、訓練證明書等）。如尚未完成訓

練者，請於特殊訓練課程前至台北Ｅ大完成志工基礎教育訓練課程。

（https://elearning.taipei/mpage/）

四、符合下列資格者，可納為甄選加分項目之一：

(一)具教師資格或曾任教師者。

(二)通過環境教育人員認證者。

五、具有環境教育、生態環境、導覽解說相關背景及經驗者、勇於表達或有

實際教學經驗者優先招募。

肆、報名時間及方式

一、報名時間：即日起至112年 9月 17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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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報名方式：

        請填妥報名表及同意書（如附件一及附件二），可採用紙本或 Email報

名，分別說明如下

（一）紙本報名：請郵寄或親送至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綜合計畫科田先生

收（地址：宜蘭縣五結鄉利工二路 100號）。

（二）Email報名：請將電子檔寄至 yilanenvedu@gmail.com，寄出後請致電

承辦單位是否已收到檔案。

三、聯絡窗口：

（一）本局綜合計畫科 徐小姐 ：03-9907755 分機 151

（二）本局綜合計畫科 田先生 ：03-9907755 分機 156

伍、甄選作業

一、 本局將邀請專家學者組成評審團辦理甄試(實際時間另通知)，並於甄試後 1

個月內通知甄選結果及信箱通知特殊訓練課程時間。

二、 甄選方式

(一) 由本局組成評審團辦理甄選。

(二) 參與甄選者於甄選當日開始前10分鐘報到，進入甄選場地後，先

進行自我介紹(2分鐘內)，再進行主題分享(3分鐘內)，後由委員進

行口頭問答。 

(三) 本次主題分享以【淨零綠生活】為主軸，可參考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全民綠生活網站( https://greenlife.epa.gov.tw/about)資料，甄

選當日可由以下方式擇一進行之:

  1、以口頭方式分享，您認為要如何推廣加強推廣【淨零綠生活】？

   (也可挑選單一主題做分享)

  2、以教具、表演或簡報等方式，進行【淨零綠生活】之宣導展演。

陸、評分標準

一、 甄選總分為 100 分，每位委員依甄選者表現評分，擇優前 20 名加入本縣

環境教育志願服務隊，得不足額錄取。

二、 評分項目及配分規劃如下：

https://greenlife.epa.gov.tw/about)%E8%B3%87%E6%9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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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表達能力(30%)：口語清晰、委員意見答覆等。

(二)主題分享(50%)：主題內容、演示方式等。

(三)其他(20%)：團隊合作、服務學習態度、個人特質、服務經歷、加分

項目等。

柒、服務項目

一、依本局指派至機關、學校、社區、企業、團體等單位進行環境教育教學與宣

導工作，使參訪學習民眾能獲得良好之解說服務。

二、協助本局設計或辦理各項環境教育活動，鼓勵民眾參與。

三、協助環境教育教材規劃之設計。

四、參與本局指定之活動及協助臨時交辦事項。

五、前四項之參加人員依值勤時數，核予服務時數。

捌、正式值勤

一、完成特殊訓練課程及教學展演考核合格者。

二、須遵守宜蘭縣環境教育志願服務隊運用計畫規定。

玖、簡章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得適時修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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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一 宜蘭縣環境教育志工招募報名表

姓名 身分證字號 照 片

(浮貼 2 張一吋，半

身照片)

可於甄選時繳交

性別 □男 □女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身分類別 □現職人員:_______________

□退休人員:_______________

 □大專院校學生 :__________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方式 電話/行動電
話

電子信箱

通訊住址

最高學歷 服務單位/職稱

基本調查
(請檢附影本證

明)

□我已取得志願服務基礎訓練結業證書。

□我已取得志願服務手冊。

□以上皆無。

相關經驗
(可複選)

□具教師資格或曾任教師者(列為加分項目)。

□通過環境教育人員認證者(列為加分項目)。

□具有相關生態、文史、教育背景及解說導覽經驗者。

□現任或曾任本縣教育、文化、水保志工或服務於相關單位者。

□現任或曾任本縣環保志工隊隊長。

□現任或曾任本縣轄內社區幹部或志工者。

□現任本縣轄內環境教育設施場所或有意申請場域單位人員。

□現為大專院校環境教育相關領域科系、曾參加宣導服務學習課程、環境相關社

團或對環境教育宣導有興趣之大專院校生。

□非上述條件，但對環境教育宣導有熱忱。

具備專長或能
力

1.語言能力:（可複選） □國語 □台語 □客語 □英語 □其他：

2.專業領域：（可複選）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氣候變遷(含節能減碳、綠色消費等)

□災害防救           □自然保育

□文化保存           □環境及資源管理(含資源回收等)

□公害防治           □社區參與     □其它:

3.環境教育相關專長：（可複選）

□教案設計  □活動設計  □環保影片解說  □環境教育場域解說
□生態導覽  □環境教育課程講師          □其它:

4.電腦文書相關專長：                                                                                                   (   請自行填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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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服務地區 □全宜蘭縣 □各鄉/鎮/市：

可服務時段

□不限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上午   □下午

□其他：                                           (   請自行填寫  )      

服務經歷及

推動環保事

蹟

(500 字內)

【個資使用同意勾選】

□我同意以上個人資訊供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用於環境教育志工聯絡及課程相關使用。

報名人簽章：                              報名日期：民國 112 年 月 日

※若本表不敷使用，請自行延伸，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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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志工服務同意書

本人                                      志願擔任環境教育志工，並遵守相關規範，特

立此書。

一、願意配合推動環境教育工作，且每年累積服務時數需達 30 小時。

二、 願意配合宜蘭縣政府環境教育推廣面向，提昇自我環境教育知能， 

並提供環境教育服務。

三、 服勤期間遵守志願服務法相關規範。

立同意書人： (親筆簽章)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月         日

備註：
※填妥報名表及同意書後(如附件一及附件二)，請以郵寄或親送至五結鄉利工二路 100 號綜合計
畫科 收，或是將電子檔 e-mail 至 yilanenvedu@gmail.com，並以電話聯繫本局確認收件是否成功。
連絡電話:9907755 分機 156 田先生。
※採用電子郵件方式寄送者，因文件須為親筆簽名，請於甄選當日繳交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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